[bookmark: OLE_LINK1]家装厨卫“焕新”补贴活动参与声明书

[bookmark: _GoBack]钦州市商务局，xx辖区商务主管部门：
我司（店）自愿报名参加广西家装厨卫“焕新”补贴活动，已认真阅读《2025年广西家装厨卫“焕新”补贴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活动方案”，可网上查询“广西商务厅”官网—通知公告—3月10日家装厨卫“焕新”补贴工作方案），了解其中风险，我司（店）作以下声明：
一、我司（店）承诺：我司（店）对参与活动商品合理定价，不做“先涨价后补贴”、变相涨价、以次充好、以旧充新、套取补贴、虚假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不发布虚假性、误导性信息，不弄虚作假，不套现、不骗补。如有违反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二、我司（店）已了解并在补贴活动中主动告知消费者，本次补贴仅适用于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其他用途不享受补贴。如有违反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三、我司（店）确保参与补贴的物品和材料应当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质量标准和环保要求，上传到银联系统中的商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活动方案要求。如有违反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四、我司（店）已了解活动方案中的“补贴范围”，对符合补贴范围内的商品，一般情况下发票名称要与“补贴范围”内商品名称完全一致，特别是“智能家居”类要符合文件要求的“智能”要求，“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类要符合活动方案附件中《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产品建议清单》的具体适老化功能要求和适老化品类。不符合“补贴范围”的商品后期审核会剔除相关订单。如有违反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五、我司（店）已了解并愿意遵守：同意按照商务部门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商家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完整或不清晰无法辨识的，及时补正材料。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配合退回补贴资金。
联系人：xxxx，电话：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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